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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技術士技能檢定會計事務人工記帳項乙級術科測試應檢人員須知 

一、工具使用限制： 

應檢人作答時應使用藍色、黑色及紅色原子筆，塗改時可使用修正液、修正帶，使用

鉛筆作答者，扣該科測試成績 5 分，使用其它顏色筆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並自備

計算工具，如：計算機、算盤、尺等。 

 

二、檢定時間規定 

1.本測試採學科及術科方式分科同日舉行，術科測試時間共 120 分鐘。（包含閱讀試

題及作答時間） 

2.考試時間開始 15 分鐘後不准入場，考試時間開始 45 分鐘後始准出場。 

 

三、測試時注意事項 

1.應檢人在進行術科測試時，應帶准考證及身分證。 

2.應檢人須詳聽監場人員說明，依規定受檢。 

3.應檢人測試結束時，應將試題、答案卷交予監場人員，不得攜出試場，否則以零分

計算。 

4.其他事項悉依技術士技能檢定試場注意事項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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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技術士技能檢定會計事務人工記帳項乙級術科測試監評人員注意事項 

一、綜合注意事項： 

（一）、準時參加閱卷前協調會議： 

1.各閱卷人員應於會議前到達閱卷場地，並參加閱卷前協調會議。 

2.閱卷人員因故無法參加閱卷工作，應於閱卷當日前 3 天（不含例假日）以電話或傳

真方式告知閱卷辦理單位遴聘合格閱卷人員替代，不得私下自行調換或頂替。 

3.無故遲到 15 分鐘或無正當理由缺席閱卷前協調會議，將列入閱卷人員考核紀錄並作

為日後遴聘依據。 

（二）、閱卷人員領取答案卷之處理事項： 

1.監評人員向閱卷承辦人員領取答案卷、報檢人員名冊及各項評分表格。 

2.領取及檢核應檢人違規事件之處置情形。 

（三）、閱卷人員評閱標準及注意事項： 

1.依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第 15 條規定：「閱卷採人工閱卷時，分為初閱及

複閱，初、複閱應由不同人員擔任，並以複閱之評分為該科目之成績。初、複閱分

數有重大誤差時，應交由第三人重閱，並以重閱分數為準。」 

2.依上開規則第 16 條規定：「人工閱卷時，遇有應檢人未依規定作答之答案卷，依下

列規定處理： 

（1）未用規定作答符號作答或用鉛筆作答者，扣該科測試成績 5 分。 

（2）作答劃記位置錯誤，或單選題有二個以上答案之劃記者，該題不計分。 

（3）塗改答案之劃記模糊不清無法辨識者，該題不計分。 

（4）答案卷上註記不應有之文字、符號或標記者，該科測試成績以零分計算。又該項

目零分者請閱卷人員特別註記扣分原因，俾利後續成績複查作業時函復應檢人。 

3.應檢人使用藍色、黑色及紅色原子筆外之其他顏色筆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4.依試題規定、參考答案及閱卷前協調會議決議之評閱及配分標準閱卷。 

5.查看各頁各題是否業經圈點有無漏閱。  

6.各題記分位置是否正確，得分，是否與各該試題之配(扣)分相當。 

7.有無扣分未打「×」者或打「V」而未給分；有無在記分欄內書明零分(或扣分)原因。 

8.卷面各項分數及總分之計算、書寫是否正確，有無簽名或蓋章，若有修正應簽名。 

9.閱卷人員閱畢後，應再次查對其所評閱之部分題目作答是否業經圈點評閱，有無應

檢人跳頁作答而漏閱之情形或前項評閱所列第 4 點至第 7 點之情形。  

10.最後評閱之監評人員，尚應注意有無加總分數並簽名於卷。 

（四）、成績檢核：複閱之閱卷人員應注意各題分數及加總分數是否正確並簽名於卷，若

有修正應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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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審注意事項： 

﹙一﹚、總則： 

1. 評審採百分法計分，答對者給正分。 

2. 採分題閱卷，分初、複閱，卷面每一計分單位均需標出 V（全對），×(全錯) 或△

（酌予計分），並以複閱得分為準。 

3. 每一大題之初、複閱分數，差距在 3 分（含）以上者，應請第三位評審委員決審之。 

4. 不得使用鉛筆作答，但書寫錯誤之更正，得使用修正液。 

5. 本評審規範未規定者，除適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商業會計法規之規定外，得參照

丙級術科測試評審規範，由評審小組統一規定。 

﹙二﹚、傳票之編製： 

1. 採複式傳票為原則，試卷上只畫出「收入或支出傳票」、「轉帳傳票」兩種格式，

前者適用於現收、現支交易；後者適用於現轉、分轉交易，未填傳票名稱或填寫錯

誤者，不予計分。 

2. 總、分號應依題意填寫，試題上未規定者，應依會計事項先後順序，每筆交易限編

一個總號；另依各種傳票之使用順序，每張限編一個分號；總、分號錯誤或未填者，

酌予扣分。 

3. 各張傳票之金額欄應予合計，加減線、終結線或平衡線可免畫。 

﹙三﹚、特種日記簿之記載： 

1. 未設專欄之專簿、設有專欄之專簿及普通日記簿等各種日記簿記錄之評審，比照丙

級術科評審規範中有關「日記簿」之相關規定。 

2. 專簿、專欄過入總帳，及其統制帳戶所轄明細帳之過帳（含存貨明細帳），比照丙

級術科評審規範中有關「分類帳」之相關規定。 

﹙四﹚、分錄之寫法： 

1. 會計項目之選用，比照丙級術科評審規範之相關規定。 

2. 在未畫有日記簿表格之空白紙作分錄時： 

(1) 分錄應寫入所限定之「作答區」內，超出者不予計分。 

(2) 分錄中的「借、貸」字樣及「$」，均可省略；惟借、貸方項目及其金額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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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均應分明，如有重疊等，致難以辨認借、貸方向者，均不予計分。 

(3) 如有連續數個分錄並列時，其會計項目及金額宜上、下或左、右約略對齊，否

則得酌予扣分。 

(4) 題目若有交易日期，答案應標示日期，否則得酌予扣分。 

﹙五﹚、主要財務報表或其他輔助報表之編製： 

1. 表首： 

(1) 依題意有配分者：三要素不全或錯誤者，表首不予計分。 

(2) 依題意未配分者：三要素不全或錯誤者，該題扣 2 分。 

2. 表身： 

(1) 應依各類報表之特性，列示各性質別、類目或項目別名稱，採往右伸展法，其

下空一格，依序列出會計項目或細項別名稱及金額，層次或段落應分明，否則

不予計分或酌予扣分。 

(2) 各金額欄之寫法、加減線或終結線（平衡線）之畫法，比照丙級術科評審規範

之相關規定。 

(3) 表身項目及金額得依題意採扣分法，扣至該題零分為止，該題若有得分仍給正

分。 

﹙六﹚、計算式或計算表： 

1. 試題中如規定須列示計算式者，應列出計算式，未列出者不予計分或酌予扣分。 

2. 試題中如規定須列示計算表者，應列出計算表，其格式依題意編製，未依題意編製

者不予計分或酌予扣分。 

﹙七﹚、其他： 

試題中如規定須列示「說明」或「表達方式」者，應依題意列出「說明」或「表達方

式」之文字敘述於指定「作答區」內，超出者或未依題意作答者不予計分或酌予扣分。 

 


